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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帮助企业掌握惠企政策信息，确保惠企政策落地见效，有效提升企业享受惠企政策的便利度，帮助企业更好发展，金平县发展和改革局对中央、省、州、县出台涵盖减税降费、奖励扶持、产业发展、人才保障、融资支持、招商引资六类25项惠企政策进行了梳理，形成《金平县2024年惠企政策申报指南》，编印惠企政策申报旨在方便企业参考使用，如有新的政策出台，请以新政策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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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9534][bookmark: _Toc20983][bookmark: _Toc4964][bookmark: _Toc28087][bookmark: _Toc29360][bookmark: _Toc1589]（一）免收企业不动产登记费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财政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有关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16)79号）文件：“五、免收、减收不动产登记费。（一）对下列情形免收不动产登记费。7、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
[bookmark: _GoBack]二、享受主体
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三、政策执行期
2016年7月12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登记中心收费窗口。
五、申报材料
（一）承诺书；
（二）营业执照。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3041755。
咨询地址：金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




（2） [bookmark: _Toc26603][bookmark: _Toc8895][bookmark: _Toc12363][bookmark: _Toc727][bookmark: _Toc9400]小微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承诺制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1、 政策依据
根据《自然资源部 自然确权登记局关于进一步做好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的通知》（自然资登记函〔2021〕2号）文件：“一、实施小微企业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告知承诺制。不动产登记机构免收小微企业不动产登记费，应当依据《关于印发中小企业划型标准规定的通知》（工信部联企业（2021)300号）规定的小微企业标准，通过告知企业书面承诺（承诺书样本见附件）的方式实施。企业做出书面承诺后，不动产登记机构即免收相应的不动产登记费，不得要求企业另行提供属于小微企业的证明材料。个体工商户凭工商营业执照直接免收不动产登记费，无需承诺。非小微企业或者不动产登记机构已履行告知义务但企业不愿做出书面承诺的，依法依规收取不动产登记费。”
二、享受主体
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三、政策执行期
2021年1月7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登记中心收费窗口。
五、申报材料
（一）承诺书；
（二）营业执照。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3041755
咨询地址：金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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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不动产登记收费等有关问题的通知》（发改价格规（2016)2559号）文件：“三、收费优惠减免。（二）免收不动产登记费（含第一本不动产权属证书的工本费）。3、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申请不动产登记的。”
二、享受主体
小微企业（含个体工商户）。
三、政策执行期
2016年12月6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
五、申报材料
（一）承诺书；
（二）营业执照。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3041755
咨询地址：金平县政务服务中心一楼不动产登记中心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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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财政厅关于降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等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整改工作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9]425号）文件规定：“在国家和省出台新的政策前，城市道路占用费城市道路挖掘修复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继续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细则的通知》（云政发[2017] 50号）文件中明确降低30%的规定”。
二、享受主体
城市规划区内占用、挖掘城市道路的单位、集体、个人。
三、政策执行期
2019年5月20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政务服务中心（河东南路16号）74号综合接件窗口。
五、申报材料
（一）市政设施建设类审批事项申请表
（二）工程施工许可证、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三）公安交管部门意见
（四）挖掘道路挖掘工程现场施工方案
（五） 规划意见
（六）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许可证复印件
（七）申请单位营业执照、营业执照复印件
（八）申请人身份证（1. 申请人是个人的，应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2.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加盖单位公章，提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九）授权委托书（申报单位（人）委托代理的，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十）受委托人身份证（申报单位（人）委托代理的，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1565。
咨询地址：金平县金河镇前哨北路35号金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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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免征取消部分行政事业性收费的通知》（云财非税[2020]17号）文件：“一、免征对经批准占道经营的城市道路占用费”。
二、享受主体
经批准占道经营的城市道路占用单位、集体、个人。
三、政策执行期
2020年12月23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政务服务中心（河东南路16号）74号综合接件窗口。
五、申报材料
(1) 在城市建筑物设施上悬挂张贴宣传品申请表
(2) 营业执照
(3) 身份证（1. 申请人是个人的，应提交本人有效身份证明复印件； 2.申请人为单位的应加盖单位公章，提交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法人身份证复印件各一份）
(4) 设计文件
(5) 安全承诺书
(6) 延期审批之前批文
(7) 经营场所的房屋产权证明或使用证明
(8) 占用场地使用证明
（九）授权委托书（申报单位（人）委托代理的，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十）受委托人身份证；（申报单位（人）委托代理的，须提交授权委托书）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1565。
咨询地址：金平县金河镇前哨北路35号金平县综合行政执法局。













（6） 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76号）文件规定：“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二、享受主体
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
三、政策执行期
2019年6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中心11楼）。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时核定减免。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时核定减免。
五、申报材料
（一）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部门） ;
（二）项目批准情况（规划部门）;
（三）投资项目备案证（发改部门）。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1279。
咨询地址：金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中心11楼）。

（7） [bookmark: _Toc2499][bookmark: _Toc31013][bookmark: _Toc27747][bookmark: _Toc24118][bookmark: _Toc19681]新建老城区项目及单期高层住宅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金平县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办法（试行）》（金政办发〔2020〕17号）文件规定：配套费按每平方米建筑面积综合造价的3%征收。
二、享受主体
（一）金平县老城区新建建筑项目建设单位；
（二）单期高层住宅开发总建筑面积超过10万平方米的建设单位。
三、政策执行期
2022年9月12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中心11楼）。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时核定减免。
五、申报材料
（一）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部门） ;
（二）项目批准情况（规划部门）;
（三）投资项目备案证（发改部门）。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1279。
咨询地址：金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中心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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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6588]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免征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通知》（云财非税[2019] 16号）文件规定：“对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免征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
二、享受主体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单位。
三、政策执行期
2022年9月12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中心11楼）。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缴纳时核定减免。
五、申报材料
（一）工程规划许可证（规划部门） ;
（二）项目批准情况（规划部门）;
（三）投资项目备案证（发改部门）。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 0873-5221279.
咨询地址：金平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行政中心11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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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策依据
根据《财政部税务总局发展改革委民政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关于养老托育、家政等社区家庭服务业税费优惠政策的公告》(2019年第76号）文件规定：“用于提供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服务的建设项目，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免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二、享受主体
为社区提供养老、托育、家政等服务的机构。
三、政策执行期
2019年6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二楼（金沙社区妇幼院旁）。办理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时核定减免。
五、申报材料
 （一）文字资料
1.《建设单位易地建设申请》；2.地勘、设计单位不宜修建防空地下室情况说明；3.《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表》；4.规划审批通过的“建筑总平面图”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5.发改部门立项（投资备案）批复（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图纸目录
1.地面建筑总平面图与设计说明；
2.地面建筑各幢立面图；
3.10层及以上的地面建筑一层平面图；
4.9层及以下的地面建筑各层平面图；
5.提供电子版低版本cad各专业图。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6035。
咨询地址：金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二楼（金沙社区妇幼院旁）。
























[bookmark: _Toc13865][bookmark: _Toc29429][bookmark: _Toc19287][bookmark: _Toc13271][bookmark: _Toc21516]（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云南省财政厅关于降低特种设备检验检测费等6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整改工作的通知》（云发改物价[2019]425号）文件：在国家和省出台新的政策前，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行政事业性收费标准继续执行《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云南省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实施细则的通知》（云政发〔2017〕50号）文件中明确降低30%的规定。
二、享受主体
城市规划区内不宜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新建民用建筑项目的建设单位。
三、政策执行期
2019年5月20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二楼（金沙社区妇幼院旁）
五、申报材料
（一）文字资料
1.《建设单位易地建设申请》;
2.《地勘、设计单位不宜修建防空地下室情况说明》;
3.《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表》;
4.规划审批通过的“建筑总平面图”与建设用地规划许
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
5.发改部门立项（投资备案）批复（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图纸目录
1.地面建筑总平面图与设计说明；
2.地面建筑各幢立面图；
3.10层及以上的地面建筑－层平面图；
4.9层及以下的地面建筑各层平面图；
5.提供电子版低版本cad各专业图。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6035。
咨询地址：金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二楼（金沙社区妇幼院旁）。

















[bookmark: _Toc28655][bookmark: _Toc17141][bookmark: _Toc3393][bookmark: _Toc18019][bookmark: _Toc13201][bookmark: _Toc9491]（十一）易地扶贫搬迁项目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 政策依据
根据《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转发免征易地扶贫搬迁有关政府性基金和行政事业性收费政策的通知》（云财非税（2019]16号）文件规定：“对确因地质条件等原因无法修建防空地下室的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免征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
二、享受主体
易地扶贫搬迁项目建设单位。
三、政策执行期
2019年7月1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二楼（金沙社区妇幼院旁）。办理新建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时核定减免。
五、申报材料
（一）文字资料
1.《建设单位易地建设申请》；2.《地勘、设计单位不宜修建防空地下室情况说明》；3.《民用建筑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审批表》；4.规划审批通过的“建筑总平面图”与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5.发改部门立项（投资备案）批复（复印件加盖单位公章）。
（二）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图纸目录
1.地面建筑总平面图与设计说明；
2.地面建筑各幢立面图；
3.10层及以上的地面建筑一层平面图；
4.9层及以下的地面建筑各层平面图；
5.提供电子版低版本cad各专业图。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6035。
咨询地址：金平县人民防空办公室二楼（金沙社区妇幼院旁）。






















2、 [bookmark: _Toc10268][bookmark: _Toc9651][bookmark: _Toc22852][bookmark: _Toc30522][bookmark: _Toc11609][bookmark: _Toc27729][bookmark: _Toc19958][bookmark: _Toc30612][bookmark: _Toc12437][bookmark: _Toc31330]奖励扶持类

[bookmark: _Toc26524][bookmark: _Toc876][bookmark: _Toc4985][bookmark: _Toc25342][bookmark: _Toc26427][bookmark: _Toc24082][bookmark: OLE_LINK1][bookmark: _Toc26470]（一）文旅企业重大文旅项目帮扶措施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人民政府文件》〔红政发〔2023〕29 号。
二、政策内容
对年度实际完成投资2亿元以上的重大文旅项目，按其完成投资额的3%由省级给予奖补;对纳入省级重大文旅项目和业态创新项目建设贷款产生的利息(不包括土地款和房地产项目)由省级给予适当补助。支持云岭旅游名县创建，对云岭旅游名县给予相应财政资金及新增建设用地(规模)指标支持，优先用于保障重大文旅项目。
二、享受主体
重大文旅项目承建企业
三、政策执行期
2024年1月1日起。
四、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3051094
咨询地址：金平县文化和旅游局（文化路14号）

（二）金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专项资金以奖代补扶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金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印发金平县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项目建设专项资金以奖代补扶持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金电商办〔2023〕03号
二、享受主体
在金平注册的企业、单位、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三、政策执行期
2023年1月1日-2024年12月31日（2023年12月31日前备案）
四、申报渠道
金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行政中心12楼）。
五、申报材料
（一）优化农村电商上行销售奖励。1.电商中心入驻申请书；2.平台店铺截图；3.销售额汇总截图；4.部分销售订单截图，进行抽查；5.加盖申报主体公章或财务章的正规发票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bookmark: _Toc11795]（二）互联网销售打造网货化产品奖励。1.网货化单品设计稿；2.全平台订单截图；3.营业执照复印件；4.法人身份证复印件；5.加盖申报主体公章或财务章的正规发票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三）优化农村电商直播带货的奖励。1.直播（短视频营销）方案；2.参与直播（短视频营销）主播名单资料；3.直播（短视频营销）带货货品清单；4. 短视频链接（截图）或直播间剪影（截图）、后台截图，数据大屏截图；5.加盖申报主体公章或财务章的正规发票复印件等相关材料。
[bookmark: _Toc23895]（四）支持农产品标准化体系建设。1、提供生产经营许可证，2、提供新增使用SC的产品包装图片，3、提供销售记录。4、营业执照，法人身份证复印件，申请表加盖公章。
（五）上行物流补助。1、提供上行快递单号；2、提供上行站点名单；3、提供企业营业执照；4、提供法人身份证复印件；5、填写申报表。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5889。
咨询地址：金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行政中心12楼）。

[bookmark: _Toc11852][bookmark: _Toc30330][bookmark: _Toc19096][bookmark: _Toc21155][bookmark: _Toc22747][bookmark: _Toc11304][bookmark: _Toc1678][bookmark: _Toc24814][bookmark: _Toc14651]




（3） [bookmark: _Toc13442]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奖励资金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关于印发<红河州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培育奖励资金实施办法（修订）>的通知》（红工信发〔2024〕27号）。
二、政策内容
1.奖励资金适用范围。对2023年首次进入统计联网直报名录库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进行奖励，其中2024年产值增速高于全州平均水平的，再进行奖励。
2.奖励标准。对2023年符合奖励标准的工业企业每户给予一次性奖励10万元。其中2024年产值增速高于全州平均水平的，再奖励10万元。
3.申报时间。每年组织奖励申报1次，具体申报时间以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的申报通知时间为准。拟奖励企业在规定时限内未完成申报的视为自愿放弃奖励。
4.申报材料。企业按照申报通知要求准备申报材料。
5.申报程序。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发布资金申报通知，将符合奖励申报条件的企业名单下发，由县市工商信局根据通知要求组织辖区内企业申报，县市工商信局初审后，提交州工业和信息化局审核。
三、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3797。
咨询地址：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行政中心12楼）。
（4） [bookmark: _Toc6539]中国（红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具体扶持政策（试行）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中国（红河）跨境电子商务综合试验区建设具体扶持政策（试行）
二、享受主体
享受扶持政策的企业（机构）必须为在红河州辖区内注册登记、财务制度健全规范、企业信用记录良好、依法纳税的从事电子商务运营和应用及专业配套服务的企业、开展电子商务活动的传统生产服务型企业和其他各类经营主体。具体包括：（一）垂直电商企业（含进、出口电商）：跨境电商行业中直接终端零售的企业。（二）平台电商企业（含进、出口电商）：在跨境电商领域内为企业或者个人提供网上交易、洽谈、结算平台的企业。（三）电商服务企业：主营业务收入总额50%（含）以上服务跨境电商的企业，具体包括：代运营企业、供应链仓储服务企业、金融服务企业、数据服务企业等。（四）园区运营企业：为跨境电商企业提供场地、培训等支持的州内园区运营企业。（五）海关规定认可的其他跨境电商主体。
三、政策执行期
2023年4月-2025年12月
四、申报渠道
符合支持条件的企业或个人向金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申报，由金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会同财政部门审核后报州商务局，州商务局组织项目评审，提出拟扶持项目计划，经公示无异议，会同州财政局上报州人民政府审批。
五、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5889。
咨询地址：金平县工业商务和信息化局（行政中心12楼）。










[bookmark: _Toc7813]三、融资支持类
[bookmark: _Toc15885][bookmark: _Toc22600][bookmark: _Toc30383][bookmark: _Toc16057][bookmark: _Toc17310][bookmark: _Toc25560][bookmark: _Toc19607][bookmark: _Toc23136][bookmark: _Toc21376][bookmark: _Toc31450]（一）创业担保贷款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2022年度云南省创业担保贷款政策咨询及经办程序指南》文件第18条：“小微企业创业担保贷款，简称小微企业贷款。①小微企业的界定：小微企业指属于《统计上大中小微企业划分办法》（国统字（2017〕213号）规定的小型、微型企业。②申请条件：当年新招用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的人员数量达到企业现有在职职工人数15%（超过100人的企业达到8%）、并与其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的小微企业；小微企业应无拖欠职工工资、欠缴社会保险费等严重违法违规信用记录。③认定：小微企业新招用的就业人员是否符合创业担保贷款申请条件和新招用就业人数是否达到规定比例，由企业注册地的州市（或县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认定，并出具认定证明材料。”
二、享受主体
小微企业
三、政策执行期
当年指标完成截止
四、申报渠道
金平县政务中心2楼就业窗口；金平县金河镇河东南路245号（农信社信贷中心）。
[bookmark: OLE_LINK6]五、申报材料
（一）贷款申请；
（二）营业执照；
（三）企业职工花名册；
（四）企业新招用人员录用登记手续（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已备案）；
（五）上年度或申请前1个月的企业资产负债表、损益表；
（六）企业工资支付凭证及工资表（上年度最后1个月或申请前1个月工资发放表）；
（七）县级承办单位，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担保机构、经办银行要求的其他材料。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3051998；0873-5222893。
咨询地址：金平县政务中心2楼就业窗口；金平县金河镇河东南路245号（金平县农村信用合作联社信贷中心）。





（二）降低企业上市（挂牌）综合成本的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红河州财政局 红河州人民政府金融办公室关于印发红河州资本市场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的通知》红财规〔2023〕3号文件。
二、享受主体
在境内外证券交易所上市或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云南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申报奖补资金前3年内不得有重大违法违规失信情形等情况，不会造成上市工作实质性障碍。
已享受过红河州资本市场发展专项资金扶持的企业不得重复申报。同一企业在同一资本市场同一阶段只奖补一次。同一企业在多地上市不得重复申报奖补资金。
三、政策执行期
2023年11月11日至2025年12 月31日。
四、申报渠道
金平县财政局现场申报。
五、申报材料
（一）在沪深证券交易所成功上市的企业
（1）承诺函；
（2）公司基本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情况、上市工作进展、上市过程中成本支出情况、获取奖补资金拟支出用途等）；
（3）上市奖励申请表；
（4）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5）已与证券机构签署的上市承销保荐协议以及与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等复印件；
（6）证券交易所或中国证监会受理通知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
（7）企业支付中介机构的费用发票等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二）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或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备案）在境外上市的企业
（1）承诺函；
（2）公司基本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情况、上市工作进展、上市过程中成本支出情况、获取奖补资金拟支出用途等）；
（3）上市奖励申请表；
（4）已与证券机构签署的上市承销保荐协议以及与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等复印件；
（5）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6）成功上市证明材料等；
（7）企业支付中介机构的费用发票等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三）在北京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企业
（1）承诺函；
（2）公司基本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情况、上市工作进展、上市过程中成本支出情况、获取奖补资金拟支出用途等）；
（3）上市奖励申请表；
（4）已与证券机构签署的上市承销保荐协议以及与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等复印件；
（5）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6）成功上市证明材料等；
（7）企业支付中介机构的费用发票等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四）在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的企业
（1）承诺函；
（2）公司基本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情况、挂牌工作进展、挂牌过程中成本支出情况、获取奖补资金拟支出用途等）；
（3）全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让系统挂牌奖励申请表；
（4）已与证券机构签署的新三板挂牌协议以及与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等复印件；
（5）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6）成功挂牌核准批复文件等；
（7）企业支付中介机构的费用发票等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五）在云南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的企业
（1）承诺函；
（2）公司基本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情况、挂牌工作进展、挂牌过程中成本支出情况、获取奖补资金拟支出用途等）；
（3）云南省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奖补申请表；
（4）已与证券机构签署的新三板挂牌协议以及与会计师事务所和律师事务所签署的合作协议等复印件；
（5）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6）成功挂牌核准批复文件等；
（7）企业支付中介机构的费用发票等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六）异地新三板挂牌企业迁入红河州
（1）承诺函；
（2）公司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情况、经营情况、迁入红河州后的发展打算、获取奖补资金拟支出用途等）；
（3）异地新三板挂牌企业注册地迁入红河州奖励申请表；
（4）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5）成功挂牌核准批复文件等；
（6） 十年内不迁出红河州的书面承诺；
（7） 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七）州内企业通过依法重组州外上市企业、受让上市公司控股权、股权投资等方式将上市公司注册地迁入红河州
（1）承诺函；
（2）公司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州内企业经营情况、上市公司基本情况、上市公司与红河州企业的股权合作方式<股权收购、股权投资等>、迁入红河州后的发展打算、获取奖补资金拟支出用途等）；
（3）上市公司企业注册地迁入红河州奖励申请表；
（4）上市公司上市证明材料；
（5）上市公司与红河州企业的股权合作方式证明材料；
（6）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7）十年内不迁出红河州的书面承诺；
（8）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八）挂牌、上市公司成功发行融资工具（不含IPO）且募集资金80%以上投资于红河州的企业
（1）承诺函；
（2）公司情况报告（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基本情况、经营情况、发行的融资工具类别、发行量及募集金额总额、获取奖补资金拟支出用途等）；
（3）挂牌、上市公司成功发行挂牌等募集资金80%用于红河州奖补申请表；
（4）工商营业执照复印件；
（5）公司上市证明材料；
（6）所发行融资工具的资产证明；
（7）发行融资工具所募集资金的80%投资于红河州的书面承诺；
（8）其它需要提供的材料。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1969
咨询地址：金平县财政局（金平县环城北路1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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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25112]四、招商引资类
[bookmark: _Toc28928][bookmark: _Toc24785][bookmark: _Toc31643][bookmark: _Toc1998][bookmark: _Toc11215]（一）重点产业招商项目扶持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金平县重点产业招商项目扶持政策（试行）》（金政规﹝2023﹞2号）文件：第二条实行“亩均论英雄”差别化扶持政策；第四条政策集成扶持；第五条平台叠加支持；第六条基金优先扶持；可享受以下税收扶持政策：
（一）根据各招商引资项目产业特点和企业诉求，项目落地乡镇、金平农场管委会可在用地成本、厂房租金、代建厂房、产业引导基金、设备补助、物流补贴等方面给予针对性扶持，最大化减少企业建设成本、生产成本、运营成本，增强政策吸引力。
（二）实行政府性扶持投入与招商项目综合贡献相挂钩，亩均税收达到落地乡镇、金平农场管委会同行业平均水平的招商项目，平衡期原则上为3年（平衡期指项目投产后形成税收地方留成部分与给予项目扶持政策政府性投入支出的冲抵时间）。亩均税收超过或低于同行业亩均平均水平的招商项目，同比例延长或缩减平衡期。
（三）符合国家、省、州、县各条线出台的相关扶持政策的重点产业招商项目，优先给予申报扶持，做到“愿报尽报”；重点产业招商企业的产品和服务优先纳入政府采购名单；重点产业招商企业最大程度享受奖励政策，对符合条件的列入银税互动。
（四）积极争取州级产业引导基金，扶持我县重点产业招商项目。
二、享受主体
（一）本政策适用于依法在金平县行政辖区内注册、纳税、入统，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及金平县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四五”规划涵盖的产业类招商引资项目（企业）。
（二）不适用于国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禁止准入类项目，各类财政性投资、慈善性、公益性捐赠类项目，房地产项目，基础设施项目，全国性垂直单位（含央企）行业布局项目，能源、矿产等资源开采开发类项目，配置市场和“一事一议”项目。
（三）本土企业新投资项目，视同新引进招商引资项目，享受相关扶持政策。
三、政策执行期
2023年7月13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投资促进局（行政中心三楼）。
五、申报材料
（一）申请协议；
（二）企业营业执照；
（三）实际完成投资明细；
（四）税收证明。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8231。
咨询地址：金平县投资促进局（行政中心三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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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bookmark: _Toc13285][bookmark: _Toc27183]市场化招商奖励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金平县市场化招商奖励办法（试行）》（金政规﹝2023﹞2号）文件：“二、奖励范围”第一条“（一）凡申请奖励的新引入招商项目必须符合下列条件之一”可享受以下政策：
（一）加工制造业项目。与县、乡（镇）人民政府及金平农场管委会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并建成投产，固定资产实际投资2000万元（不包括政府扶持资金等）以上的加工制造业项目。
（二）税源类项目。与县、乡（镇）人民政府及金平农场管委会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并建成投产，年实际缴纳增值税100万元以上（含）的项目。
（三）外贸类项目。与县、乡（镇）人民政府及金平农场管委会正式签订合作协议并建成投产，年实际完成进出口总额2000万元以上（含）的项目。
二、享受主体
（一）招商代理人
1.招商代理人是指与县投资促进部门、县级产业主抓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金平农场管委会签订代理招商协议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
2.县投资促进部门、产业主抓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金平农场管委会可作为委托人签订代理招商协议。
3.鼓励与正式注册登记的行业协会、商会、企业联合会、会计师事务所、金融机构或国内外第三方专业招商代理机构等签订代理招商协议；有广泛的投资信息资源、联络渠道的企业、自然人也可作为招商代理人。
4.县招商委办负责统筹全县招商代理工作。由县级产业主抓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金平农场管委会作为委托人的招商代理，由委托人将拟签协议报县招商委办审核后，报相关会议研究通过后正式签订委托代理协议，并于协议签订后10个工作日内报县级招商委办备案。
（二）项目引荐人
1.项目引荐人是指未与县有关部门、各乡镇、金平农场管委会签订招商代理协议，但主动向县投资促进部门、产业主抓部门、各乡镇、金平农场管委会提供项目投资信息，引荐省外的投资者来金平投资并最终促成项目签约落地投产的法人、自然人或其他组织。各级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国有企业等单位及其在职在编人员，项目投资方或其实际控制人及其近亲属除外。
2.县投资促进部门负责统筹并审查全县项目引荐人信息。县级产业主抓部门、各乡镇、金平农场管委会收到引荐人推荐的项目投资信息后，应及时报县投资促进部门审核并备案。
三、政策执行期
2023年7月13日起。
四、申报方式
达到奖励条件的，由招商代理人（或项目引荐人）向项目所在地乡镇人民政府、金平农场管委会提出申请，并填报《金平县市场化招商奖励申请表》，由县级产业主抓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金平农场管委会牵头，会商县统计局、县财政局、县税务局等部门对奖励申请进行联合审查，审查通过后由县级产业主抓部门、各乡镇人民政府、金平农场管委会盖章确认报县投资促进局复核，复核通过后报县人民政府批准。招商引资奖励申报审查工作每年进行一次。
五、申报材料
《金平县市场化招商代理人（引荐人）备案表》《金平县市场化招商奖励申请表》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8231。
咨询地址：金平县投资促进局（行政中心三楼）。



[bookmark: _Toc1313][bookmark: _Toc23522]五、人才保障类
[bookmark: _Toc6295][bookmark: _Toc4958][bookmark: _Toc27927][bookmark: _Toc23099][bookmark: _Toc30494]（一）见习基地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bookmark: _Toc29632][bookmark: _Toc13377][bookmark: _Toc10161][bookmark: _Toc19051][bookmark: _Toc23076][bookmark: _Toc16535][bookmark: _Toc16959][bookmark: _Toc11213]独立法人的事业单位、企业或社会团体可以申请为见习基地，吸纳16-24周岁失业青年或者毕业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中职毕业生。根据《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贯彻落实扎实稳住经济一揽子政策措施的意见》（云政发〔2022〕32号），“八、保就业政策，42.支持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提高就业见习补贴标准至每人每月1500元。”
二、享受主体
独立法人的事业单位、企业或社会团体。
三、政策执行期
2022年6月1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中心8楼。）
五、申报材料
（一）见习基地见习补贴核拨事项申请表；
[bookmark: _Toc9583][bookmark: _Toc29383][bookmark: _Toc18175][bookmark: _Toc17774][bookmark: _Toc12797][bookmark: _Toc7191][bookmark: _Toc10758]（二）就业见习协议书；
[bookmark: _Toc13263][bookmark: _Toc32180][bookmark: _Toc347][bookmark: _Toc26627][bookmark: _Toc9594][bookmark: _Toc8832][bookmark: _Toc8423]（三）单位发放基本生活补助明细账（单） ；
（四）见习人员办理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凭单、毕业证、身份证。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3041457
咨询地址：金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中心8楼。）



















（3） [bookmark: _Toc19963][bookmark: _Toc15190][bookmark: _Toc21963][bookmark: _Toc14022][bookmark: _Toc31947]技能提升补贴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云人社发〔2024〕8号文件：“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纳1年（含）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可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2月内，可以到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发放标准：初级（五级）证书1000元，中级（四级）证书1500元，高级（三级）证书2000元。”
 二、享受主体
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纳12个月及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
三、政策执行期
政策执行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政务中心就业大厅
关注微信公众号“就业彩云南”→业务大厅→技能提升补贴
五、政策咨询
[bookmark: _Toc31721][bookmark: _Toc2372]咨询电话：0873-3041471
咨询地址：金平县政务中心社保大厅

[bookmark: _Toc27810][bookmark: _Toc13429][bookmark: _Toc6966]（三）就业扶贫车间吸纳就业奖补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云人社发〔2024〕8号文件：“依法参加失业保险累计缴纳1年（含）以上的企业在职职工或领取失业保险金人员，可在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核发之日起12月内，可以到参保地失业保险经办机构申领技能提升补贴。发放标准：初级（五级）证书1000元，中级（四级）证书1500元，高级（三级）证书2000元。”
二、享受主体
经认定的就业扶贫车间。
三、政策执行期
政策执行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行政中心8楼。）
五、申报材料
（一）《红河州就业扶贫车间吸纳就业奖补申请审批表》；
（二）《红河州就业扶贫车间吸纳就业人员名册》；
（三）工资发放名册。
六、政策咨询
[bookmark: _Toc29719][bookmark: _Toc11922]咨询电话：0873-3041471
咨询地址：金平县政务中心社保大厅
[bookmark: _Toc24223][bookmark: _Toc4435][bookmark: _Toc24099][bookmark: _Toc17563][bookmark: _Toc4133]六、产业发展类
[bookmark: _Toc11440][bookmark: _Toc28620][bookmark: _Toc9834][bookmark: _Toc16322][bookmark: _Toc11218]（一）稳岗返还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关于延续实施失业保险援企稳岗政策的通知》云人社发〔2024〕8号：“符合申领条件的企业，可以按规定比例返还上一年实际所缴的失业保险费。2023年大型企业返还30%；中小微企业、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以单位形式参保的个体工商户返还60%。”
    二、享受主体
参保企业同时满足条件：2023年底前足额缴纳失业保险费12个月（含）以上且当前处于正常参保缴费状态：2023年度未裁员或裁员率不高于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5%的控制目标，30人（含）以下的参保企业裁员率不高于参保职工总数20%。
三、政策执行期
执行期限至2024年12月31日
四、申报方式
“免申即享”经办模式。由经办机构通过系统直接筛查符合条件的企业。
五、申报材料
提供对公账户开户信息
六、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3041471
咨询地址：金平县政务中心社保大厅


[bookmark: _Toc9120][bookmark: _Toc7704][bookmark: _Toc22535][bookmark: _Toc27745][bookmark: _Toc866]（二）产业用地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产业用地政策实施工作指引（2019年版）〉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19〕31号）文件第十六条：“产业用地可以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方式供应。”
二、享受主体
国务院、国务院办公厅、自然资源等部门的规范性文件中规定的特定行业的用地主体，不包括房地产业。
三、政策执行期
2019年4月24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自然资源局（行政中心九楼）。
五、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6292。
[bookmark: _Toc25756][bookmark: _Toc6977][bookmark: _Toc9617][bookmark: _Toc4234][bookmark: _Toc8379]咨询地址：金平县自然资源局（行政中心九楼）









（三）工业用地惠企政策申报指南

一、政策依据
根据《关于推行工业用地先租后让等供应方式的实施意见》（云国土资〔2017〕242号）文件：“一、供地方式界定及适用范围。工业用地可采取长期租赁、先租后让、租让结合、弹性年期出让方式使用土地。”
二、享受主体
工业用地主体。
三、政策执行期
2017年9月19日起。
四、申报方式
金平县自然资源局（行政中心九楼）。
五、政策咨询
咨询电话：0873-5226292。
咨询地址：金平县自然资源局（行政中心九楼）

